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Ｏ

一

Ｏ

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合稳健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２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

》、 《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３８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５６

，

２０５

，

３７９．５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５６

，

２０５

，

３７９．５２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３８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 本基金合同约定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５０％

， 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已实现收益为

４１１

，

５３１

，

０４８．４３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

为

１５６

，

２０５

，

３７９．５２

元。 因此，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供分配

收益为限，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１０

分派发

０．３８

元红利 （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

份额净值为

１．０３８６

元）。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金额为

１５３

，

１７０

，

１６３．９５

元， 占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已实现收益的

３７．２２％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

（

场内

）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

分红对象

收益分配对象为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

份额持有人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份

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

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

，

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

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

收申购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２

、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

确认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含权益登记日）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

式为准。

３

、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 可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 均免长途费）， 或者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４

、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Ｏ

一

Ｏ

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瑞强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２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 准 日 基 金 份 额 净 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０．８２４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

，

４９５

，

４９９

，

５７１．９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２５

，

９８３

，

８８１．３１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

额

）

０．４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 本基金合同约定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５０％

， 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已实现收益为

６５１

，

９６７

，

７６２．６２

元，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应分配收益为

３２５

，

９８３

，

８８１．３１

元。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金额为

３３５

，

１７９

，

６８２．４３

元， 占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已实现收益的

５１．４１％

。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

（

场内

）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

分红对象

收益分配对象为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

份额持有人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份

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

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

，

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

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

收申购费用

。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２

、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

确认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含权益登记日）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

式为准。

３

、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 可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 均免长途费）， 或者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４

、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部分银行卡

办理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现已开通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 （以下简称 “农行卡”） 的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为 “交银货币”，

Ａ

级基金份额代码

５１９５８８

；

Ｂ

级基金份额代码

５１９５８９

） 网上直销申购、 赎回、 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为更好服务投资者， 本公司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开始， 开通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 （以下简称 “交行卡”）、 中国

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 （以下简称 “建行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借记卡 （以下简称 “浦

发卡”）、 兴业银行借记卡 （以下简称 “兴业卡”）、 中信银行借记卡 （以下简称 “中信

卡”） 和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 （以下简称 “民生卡”） 的交银货币网上直销业务， 具体情

况如下：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 交行卡、 建行卡、 浦发卡、 兴业卡或中信卡的个人持卡人

均可通过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ｅ

网行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以下简称 “

ｅ

网

行”） 进行本公司旗下交银货币的申购、 赎回或转换业务， 民生卡的个人持卡人可通过

ｅ

网行进行本公司旗下交银货币的申购、 赎回、 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通过 “

ｅ

网行”

进行交银货币和其他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份额的转换享受费率优惠。

一、 交易费用及限额

１

、 交银货币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为零。

２

、 转换费用及限额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 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

及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下述转换优惠费率只针对申购补差费用， 赎回费用无

优惠。

交银货币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为

“交银精选”， 前端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８８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为 “交银稳健”， 前端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９０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为 “交银成长”， 前端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９２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为 “交银蓝筹”， 前端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９４

）、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为 “交银先锋”， 前端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９８

）、 交银施罗德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以下简称 “交银治理”， 前端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８６

；）、 交

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交银主题”， 前端基金代

码：

５１９７００

） 和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 （以下简称为 “交银增

利

Ａ

类”，

Ａ

类基金份额代码

５１９６８０

）， 享受转换费率优惠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换金额

“

ｅ

网行

”

优惠后转换

费率

（

即优惠后转入

基金的申购费率

）

交银货币

前端收费模式下

：

交银精选

交银稳健

交银成长

交银蓝筹

交银先锋

交银治理

交银主题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６％

５０

万元

（

含

）

至

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２００

万

元

０．６％

交银增利

Ａ

类

５０

万元以下

０．６％

交银货币转入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精选、 交银稳健、 交银成长、 交银蓝筹、 交银

先锋、 交银治理和交银主题， 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２００

万元 （含） 的不享受转换费率优

惠， 按照日常转换费率执行。

交银货币转入交银增利

Ａ

类基金份额， 单笔转换金额超过

５０

万元 （含） 的不享受

转换费率优惠， 按照日常转换费率执行。

已开通的其它基金转换业务的转换费率依照基金相关公告中的规定执行， 相关费率

与网下 （柜台模式） 相同， 不享受优惠。

３

、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相同。 投

资人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每月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

民币

２００

元 （含

２００

元）， 扣款金额最小单位可保留到分。 本计划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

数额限制。

但基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对单个交易账户内最低保留余额规定为

５０

份， 开办定期定

额投资计划业务亦受本规则限制。 当每次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申购申请确认后单个交易

账户内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低于

５０

份时， 若当日该账户同时有份额减少类业务 （如赎回、

转换出等） 被确认， 则本公司有权将投资人在该账户保留的本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

回。 因此， 提请投资人特别留意在每月通过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申购本基金时若当日交易

账户有份额减少类业务被确认， 保证账户内留有超过

５０

份的基金份额。

４

、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认购和申购业务不受直销网点最低申购金额

的限制， 单笔认购和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２００

份， 投

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

限额限制。 本公司旗下未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的转换费率， 待有关业务开通后将另行公

告。 有关旗下基金转换具体业务规则可查询相关公告， 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或拨打本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查询。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 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

公告。

二、 交易程序

个人投资者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

ｃｏｍ

）， 按照页面操作提示申请开户或者开通网上交易功能。

三、 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司将根据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发展状况， 适时扩大可用于基金网上交易平

台或用于交易支付的银行卡种类，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２

、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 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

上交易协议、 安全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３

、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认购和申购业务的日交易金额上限遵循各发

卡银行的有关规定。 目前， 通过建行卡每日累计网上认 （申） 购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

基金的最高限额为

５００

万元 （含

５００

万元）， 通过浦发卡或中信卡每日累计网上认 （申）

购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最高限额为

１００

万元 （含

１００

万元）， 通过民生卡每日

累计网上认 （申） 购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所有基金的最高限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 （含

５０００

万

元）。

４

、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１

、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２

、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３

、 本公司客户服务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敬请

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

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根据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和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基金代码：

２４００１７

）。

一、 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法律、 法规、 规章禁止投资证券投

资基金的除外） 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二、 日常申购赎回安排

１

、 申购赎回开放日： 本基金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本

基金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 具体业务办理

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

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２

、 申购赎回要求： 通过代销网点和直销

Ｅ

网金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含申购费），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含申购费）。 通过直销柜

台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

万元人民币 （含申购费）， 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

民币 （含申购费）。 已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但受追

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 申请赎回份额精

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单笔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基金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

构 （网点） 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 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３

、 申购费和赎回费：

（

１

）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

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５００

万

（

含

）

以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大于等于

２００

万

，

小于

５００

万

０．５％

大于等于

１００

万

，

小于

２００

万

１．０％

大于等于

５０

万

，

小于

１００

万

１．２％

５０

万以下

１．５％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主要用于市场推广、 销售、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不列入基

金财产。

（

２

）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费率

小于

７

日

１．５％

大于等于

７

日

，

小于

３０

日

０．７５％

大于等于

３０

日

，

小于

１

年

０．５０％

大于等于

１

年

，

小于

２

年

０．２５％

大于等于

２

年

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

收取。 对于收取的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的赎回费， 基金管理人将其全额计入基

金财产。 对于收取的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的赎回费， 基金管理人将不低于

其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４

、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自身或要求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对基金投资者申购、 赎回申请的有

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应在

Ｔ＋２

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

请的确认情况， 否则， 如因申请未得到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 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三、 销售机构

本基金通过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公开销售。 直销机构包括直销柜台和直

销

Ｅ

网金； 代销机构包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

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并及时公告。

四、 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的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 《中国证券报》 上的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 同时发布在

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表单。

２

、 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 及希望了解其它有关信息和本基金的详细情况的

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热线电话

查询。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

—

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 直销专线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５０５８８８－３０１

或

３０２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１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２

。

３

、 由于各代销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 投

资者应以各代销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４

、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五、 有关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本基金管理人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之后， 在每个开放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

通过网站、 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它媒介，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

净值。

六、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 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１

股票简称： 金宇集团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十时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

７

人， 独立董事曹国琪、 谢

晓燕因故未出席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帅天龙代为出席表决。 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

翀宇先生主持，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 承办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法定

会计报表的审计及相关工作， 出具符合相关部门要求的审计报告。 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 （不含差旅费）。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推选徐师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鉴于公司董事戴明良先生提出辞职，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徐师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简历见附件一）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任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财务总监武满祥先生、 副总裁戴明良先生提出辞职申请， 董事会决定同意其

辞职申请， 免去武满祥先生财务总监、 戴明良先生副总裁之职。 由总裁张翀宇提名， 聘任

张红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简历见附件二）， 任期从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公司感谢武满祥先生、 戴明良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

投票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四、 确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星期四）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星期四） 上午十时， 会期半天

２

、 会议地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大街

２６

号金宇集团会议室

３

、 会议议题：

（

１

）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２

） 审议关于选举徐师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 出席资格：

（

１

）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３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５

、 出席登记：

（

１

）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

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进行登

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书面委托书 （见附件三） 和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 股票账户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 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

户复印件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

三）、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内采用传真、 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参会当日需持本人身份证

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核实。

（

４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５

） 登记地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大街

２６

号金宇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６

、 其他事项：

（

１

） 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２

） 联系人： 宋晓庆

（

３

） 联系电话： （

０４７１

）

３３３６２６６

、

３３３６２４０

传真： （

０４７１

）

３３３６２１１

、

３３３６２４０

邮政编码：

０１００２０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一： 徐师军简历

徐师军： 男， 满族，

１９７０

年出生， 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 高级经济师， 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在呼市金属材料公司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今在内蒙古金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历任金宇集团财务部副经理、 监事、 总裁助理、 财务总监、 内蒙古

鸿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羊绒公司总经理职务， 现任内蒙古金宇集团副总裁、 党委

委员、 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先后荣获 “自治区杰出青年企业家”、 “自治

区会计标兵” 等称号。

附件二： 张红梅简历

张红梅： 女， 汉族，

１９７１

年出生， 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 高级会计师。 自

１９９２

参加

工作以来， 先后担任金宇集团主管会计、 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金宇集团总裁助理、 财务审

计管理中心主任、 财务部部长。

附件三：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

／

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选举徐师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1

2011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 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1-013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并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主持， 会议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 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100

万港币。 投资资金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 主要从事国外太阳能市场的开发和相关投

资。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

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 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0-14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超日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 现就公司对外投资设立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 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计划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100

万港币。 投资资金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 主要从事国外太阳能市场的开发和相关投

资。

二、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香港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ONGKONG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IMIT－

ED

（暂定名

,

以最终注册为准）

2

、 注册资本：

100

万港币

3

、 注册地址 ：

Unit E, 15/F, Cheuk Nang Plaza 250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kong.

4

、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5

、 法定代表人： 倪开禄

6

、 经营范围： 国外太阳能市场的开发和相关投资

7

、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

万港币， 占注册资本的

100%

。

（以上事项以商务部门核准为准）

三、 本次投资的目的、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 本次对外的投资目的： 开拓国外市场， 方便海外项目投资。

2

、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汇率变动影响到利润的高低。 当地法律和

政策风险。。

3

、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扩大品牌影响力， 方便海外项目投资。

四、 办理对外投资相关事宜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公司总经理办理对外投资的商务部门、 外汇管理部门等部门的

审批、 登记事宜， 签署相关投资协议， 办理境外公司设立审批、 登记事宜以及投资进展

公告等一切与本次对外投资相关事宜。

六、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0

日

股票代码：

002246

股票简称： 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7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四川北方硝化

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现发布提示性公告。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 召集人：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26

日 （星期三） 上午

9:00-11:

00

。

（三）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81

号院

3

号楼北方地

产大厦

11

层。

（四）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方式。

（五）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

月

20

日。

（六） 出席对象：

1

、 截至

2011

年

1

月

20

日下午

15:00

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该委托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 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 公司的保荐代表人。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议案。

三、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 登记方式： 现场登记、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 登记时间：

2011

年

1

月

20

日至

1

月

21

日的上午

9:00-11:00

，

下午

14:00-17:00

登记。

（三） 登记地点：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 登记手续：

1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

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2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

、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 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 其他事项

1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刘启锋

联系电话

/

传真：

028-85925759 13551668918

联 系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

209

号火炬动力港南

区

2

栋

9

楼

邮 编：

616003

2

、 会议费用： 与会股东交通、 食宿费自理。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

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1

： 关于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盖章

/

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授权委托书剪报、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单位委托必须加

盖单位公章。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公司

关于开通工商银行借记卡网上交易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方式投资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旗下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 合作， 推出基金直销网上交易业务。

凡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在工商银行网点柜面开通个人网上

银行、 办理动态口令卡或

U

盾证书， 均可通过本公司网站办理基金账户开

立及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

一、 业务开通时间

2011

年

1

月

24

日

二、 适用投资者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 并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三、 适用基金范围

1

、 农 银 汇 理 行 业 成 长 股 票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基 金 代 码 ：

660001

）

2

、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基金代码：

660002

）

3

、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基金代码：

660102

）

4

、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660003

）

5

、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660004

）

6

、 农银汇理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660005

）

7

、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660006

）

8

、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基金代码：

660007

）

9

、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基金代码：

660107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以公告为准。

四、 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的开户、 认购、 申购、 定投、 赎回、 转换、 转托管 （限转入）、 基

金分红方式修改、 交易查询等业务。

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办理上述业务时， 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与相关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五、 工行卡网上交易费率

投资者使用工商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站网上交易平台申购、 定期定

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 适用网上交易优惠费率， 即执行招募说明书公告费

率的八折

,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若相应基金招募

说明书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 为固定费率， 则该基金的申

购、 定期定投申购申请按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具体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司可根据

相关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 并依据相

关法规要求进行公告。

六、 办理咨询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人可通过如

下途径咨询办理详情：

公司网站：

http://www.abc-ca.com

客服电话：

40068-95599

（免长途话费），

021-61095599

客服信箱：

service@abc-ca.com.cn

八、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

者应妥善保管基金账户卡， 保密身份证件号码、 资金账户号码、 交易密码

等， 不要轻易泄露持有基金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21

日


